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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轉：不設任何條件，但申請者須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待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方
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中文系

文學院

平轉：
一、大一英文學年平均成績A級班學生需達85分（含）以上、
B級班學生需達90分（含）以上者為原則，或通過GEPT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其他相
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者。
二、轉系測驗方式如下：
1.「英文」（閱讀及作文）測驗佔50﹪，「英文會話」測驗佔50%。
2.預定測驗公告：每年四月下旬。
3.預定測驗報名日期：每年五月上旬。
4.預定測驗日期：每年五月下旬。
※洽詢電話：06-2757575轉52253。

降轉:同平轉條件二。

外文系

文學院

平轉：須提供自傳、轉系動機、讀書計畫、成績單及歷史課程相關報告等有利審查之
資料，待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方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歷史系

文學院

平轉：需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審查資料含成績單、轉系動機說明（至少500
字）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降轉：同平轉。

台文系

文學院

平轉：不設任何條件，但申請者須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待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方
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數學系

理學院

平轉：須修畢普通物理（一）（二）、微積分（一）（二）。

降轉：同平轉。
物理系物理組

理學院

平轉：須修畢普通物理（一）（二）、微積分（一）（二）。

降轉：同平轉。
物理系光電組

理學院

平轉：須修畢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及微積分三科中至少二科成績及格。

降轉：同平轉。
化學系

理學院

平轉：須修畢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及微積分三科中至少二科成績及格。

降轉：同平轉。
地科系

理學院

平轉：須經本系書面資料審查（含自傳、讀書計畫、在校成績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通過。若有需要進行面試將逕行通知。

降轉：同平轉。

光電系

理學院

平轉：
本地生：前一學年或累計總平均75分(含)以上，普通物理上下學期及微積分上下學期
成績均達75分(含)以上，原系必修課程每學期平均成績需達70分(含)以上，且需經本
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方可轉入。
僑  生：前一學年或累計總平均70分(含)以上，普通物理上下學期及微積分上下學期
成績均達70分(含)以上，原系必修課程每學期平均成績需達70分(含)以上，且需經本
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方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機械系

工學院

備  註：1. 以上符合各學系之轉系申請條件者，不代表通過轉系，仍須經各學系

2.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降轉：二年級轉二年級。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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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轉：
一、須修畢（1）上、下學期微積分及（2）上、下學期普通物理或普通化學二科中至
少一科，每學期均需及格，且上下學期平均成績75分以上。
二、學年學業總平均：本地生75分以上；僑生65分以上。
三、須經審查小組通過。

降轉：同平轉。

化工系

工學院

平轉：不設任何條件，唯須提出自傳和讀書計畫，以供審查小組審查。

降轉：同平轉。
資源系

工學院

平轉：
本地生：大一學年平均成績78分以上，普通物理（一）（二）（各3學分）上下學期
平均75分以上及普通化學（一）（二）（各3學分）上下學期平均75分以上且普通物
理及普通化學每學期均需及格。
僑  生：大一學年平均72分以上，且普通物理（一）（二）（各3學分）及普通化
學（一）（二）（各3學分）每學期均需及格。

降轉：第一學年總平均78分以上或第一、第二兩學年總平均75分以上，普通物理（
一）（二）（各3學分）上下學期平均70分以上、普通化學（一）（二）（各3學分）
上下學期平均70分以上，且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每學期均需及格。

材料系

工學院

平轉：
一、曾修過普通物理學（一）（二）、微積分（一）（二）且成績平均65分以上。
二、截至目前累計學業總平均65分以上。
三、轉出需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
一、曾修過普通物理學（一）（二）、微積分（一）（二）且成績平均65分以上。
二、截至目前累計學業總平均65分以上。
三、轉出需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土木系

工學院

平轉：轉入、轉出須審查小組通過。

降轉：同平轉。
水利系

工學院

一、平轉：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須達７５分（含）以上為原則，擇優遴選。
    降轉：累計學業總成績須達７５分（含）以上為原則，擇優遴選。
二、每系轉入名額不得超過３人。
三、僑生同本地生。

工科系

工學院

平轉：
１．前一學年或累計學業總平均達75分以上。
２．普通物理或微積分每學期成績75分以上。
３．英語能力測驗須達大一英文抵免門檻標準，或大一英文學年平均成績為Ａ級班
達75分以上、Ｂ級班達80分以上者。
４．轉入須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能源學程

工學院

平轉：學業成績累計總平均75分以上，轉入須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系統系

工學院

平轉：
１．前一學年或累計學業總平均達75分以上。
２．普通物理或微積分每學期成績75分以上。
３．轉入須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航太系

工學院

平轉：不設任何條件，轉入須需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審查資料含自傳、在校
成績、讀書計畫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降轉：同平轉。

環工系

工學院

備  註：1. 以上符合各學系之轉系申請條件者，不代表通過轉系，仍須經各學系

2.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降轉：二年級轉二年級。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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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轉：
１．轉入之學業成績累計總平均70分以上。
２．轉出、轉入需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測量系

工學院

平轉：
本地生：大一學業平均78分以上，物理上下學期平均75分以上及化學上下學期平均75
分以上且物理及化學每學期均需及格，需經審查小組通過。
僑　生：大一學業平均77分以上。

降轉：第一學年總平均78分以上或兩學年總平均75分以上，物理、化學上下學期平
均70分以上且物理及化學每學期均需及格，需經審查小組通過。

醫工系

工學院

一、平轉：
1. 各學期操行成績須達75分以上，且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未修習微積分(一)或已
修習微積分(一)但未60分及格者，上學年學業總成績須名列該班前1/10；
已修習微積分(一)且成績及格者，上學年學業總成績須名列該班前1/2。
2. 每系轉入學生不超過兩人。
3. 符合上述資格者，不代表通過，仍須經審查小組審核後，始得轉入。
4. 轉系申請人為轉學生身分者，請附前一學校成績以利審查參考。

二、降轉：同平轉。

會計系

管理學院

平 轉：須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含自傳、讀書計畫、轉系動機及成績單等），並符
合下列條件：
１．微積分修滿6學分且成績達70分以上者。
２．前一學年總平均70分以上者。
３．未修習微積分者，大一學業總成績須名列該班前1/5。

降 轉：同平轉。

統計系

管理學院

平轉：須提供自傳、讀書計畫、正式成績單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待審查通過後，
方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工資系

管理學院

平轉：
一、同系轉入本系之學生人數以不超過核定轉入本系全部名額1/3為原則。
二、同院轉入本系之學生人數以不超過核定轉入本系全部名額1/2為原則。
三、累計學業總成績80分以上；且累計學業總成績須排名達原班前1/5者。
四、平轉只限定一年級轉二年級。
五、須提供自傳、讀書計畫、正式成績單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待審查通過後，
方可轉入。

降轉：本系僅接受二年級升三年級之學生申請轉入本系二年級者，其他條件同平轉。

企管系

管理學院

平轉：
一、須提供有利審查之資料（含自傳、讀書計劃等），而且須同時符合下列3項條件：
１．累計學業總平均70分以上。
２．修習微積分六學分且成績及格者。
３．平均成績名次須名列該班前1/2。
二、經審查小組通過後方可轉入。

降轉：同平轉。

交管系

管理學院

平轉：
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
２．一年級英文成績達70分以上。
３．需經面談。

降轉：同平轉。

護理系

醫學院

備  註：1. 以上符合各學系之轉系申請條件者，不代表通過轉系，仍須經各學系

2.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降轉：二年級轉二年級。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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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轉：
１．學業成績累計平均80分以上。
２．須經本系書面資料審查（含自傳及讀書計畫）、面談通過。
３．共同科目之英文成績須達75分以上或英文達本校免修或抵免之標準。

降轉：同平轉。

醫技系

醫學院

不招收轉系生。

醫學系

醫學院

平轉：
１．學業成績每學期皆平均80分以上。
２．繳交自傳及讀書計畫。
３．經本系審查小組書面審查及面談通過。

降轉：同平轉。

物治系

醫學院

平轉：
１．累計學業成績平均８０分以上。非醫學院之學生，需附修習四類科中(生物、物
理、化學、微積分)任一科２學分（或２學分以上）及格之成績單。
２．共同科目之英文成績須達７５分以上或英文達本校免修或抵免之標準。
３．需經本系書面資料審查（含自傳及讀書計畫）、面談通過。

降轉：同平轉。

備註：申請轉系之學生轉入後，應遵守本系之修業學分規定(含實習申請規定)，必須
有延畢之心理準備，不應要求本系調整課程。

職治系

醫學院

平轉：
1.累計學業總成績平均80分以上。
2.所有申請者必須至少先修畢普通化學三學分、微積分二學分及普通生物學二學分，
且三科成績均在80分以上。
3.共同科目之英文成績須達75分以上或英文達本校免修或抵免之標準。
4.繳交自傳及讀書計畫。
5.經本系審查小組書面審查及面談通過。
6.每系（含學士學位學程）轉入以2名為限。

降轉：同平轉。

藥學系

醫學院

平轉：
一、須截至前學期排名達原班前百分之二十（應有註冊單位或系主任證明）。
二、共同科目之國文、英文成績平均須達70分以上或達本校免修或抵免之標準者。
三、外系轉入本系，本系僅接受原系級一年級升二年級者。
四、須經本系審查通過。
轉系生提出轉入本系申請時，應一併提出原就讀學系之成績單。

降轉：本系僅接受二年級升三年級之學生申請轉入本系二年級者，其他條件同平轉。

法律系

社會科學院

平轉：
一、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75分以上。
二、繳交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經本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政治系

社會科學院

平轉：
一、前一學年平均成績名次列該班前1/3者。
二、需經本系書面資料審查（含自傳、讀書計劃及在校成績）、面談通過。
三、原同一學系轉入本系之學生人數以不超過當學年核定轉入本系全部名額1/3為原
則。

降轉：同平轉。

經濟系

社會科學院

備  註：1. 以上符合各學系之轉系申請條件者，不代表通過轉系，仍須經各學系

2.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降轉：二年級轉二年級。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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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轉：
一、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列該班的前1/2者（應有註冊單位或系主任證明）。
二、一學期之英文及計算機概論（或微積分）成績須達70分以上或達本校免修之標準。

降轉：同平轉。

心理系

社會科學院

平轉：
本地生：前一學年或累計總平均83分（含）以上，或為全班前2名，微積分上下學期
平均成績80分（含）以上及物理上下學期平均成績80分（含）以上，且物理及微積分
每學期均需80分（含）以上。每系轉入名額不得超過3名。
僑  生：前一學年或累計總平均78分（含）以上，物理及微積分上下學期平均成績70
分（含）以上，且每學期均需及格。

降轉：同平轉　

電機系

電機資訊學院

平轉：本地生：累計至目前學業總平均78分以上，須經審查小組通過。
      僑　生：累計至目前學業總平均70分以上，須經審查小組通過。

降轉：第一年總平均78分以上，或兩學年累計至目前的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須經審
查小組通過。

資訊系

電機資訊學院

平轉：
一、只招收轉到大二的學生，但其他特殊因素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者亦得提出申請。
二、初審階段須參加建築系性向測驗合格且通過面試審查者。(初審通過以及初審遞
補名單公告在建築系網頁)
三、複審階段具備申請前歷年學業成績加權平均75分以上者。
四、初複審均通過者才得向註冊組提出轉系申請，但初審遞補名單將俟缺額遞補，最
後錄取名單統一由註冊組公告。
五、不分系學士學程轉系前須修建築設計(一)、建築設計(二)、建築圖學等3科課
程，各科成績均須達70分以上(含)。依據建築設計(一)(二)的平均分數從高依序分發
並以5名為上限(同分參照順序:1.歷年學業成績加權平均分數、2.建築圖學分數)。

註:建築系轉系申請預定於4月下旬受理，性向測驗則預定在每年5月中下旬辦理，性
向測驗通過者才通知面試。系所聯絡電話及招生公告網址：(06)2757575 轉54057
http://www.arch.ncku.edu.tw/admission (建築系網頁->招生訊息)

降轉:同平轉。

建築系

規劃與設計學院

平轉：須經本系書面資料審查（含自傳、讀書計畫、在校成績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通過。

降轉：同平轉。

都計系

規劃與設計學院

平轉：
一、性向檢定（含素描及空間概念）合格。（受理報名預定每年四月下旬，測驗日期
預定五月中旬）。
二、曾修物理一學期及微積分一學期成績及格者。（如轉系成功，將依本系學分抵免
規定，辦理物理及微積分抵免。）
三、累計學業成績總平均75分以上。

降轉：同平轉。

工設系

規劃與設計學院

平轉：須經本系書面資料（含自傳、讀書計畫、在校成績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審
查通過。

降轉：同平轉。

生科系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備  註：1. 以上符合各學系之轉系申請條件者，不代表通過轉系，仍須經各學系

2.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降轉：二年級轉二年級。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轉入。


